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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三大亮点：

节能管理 事故分级调查制 严格管理

　　国务院令第549号修改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解读表示，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管理、特种设备事故分级调查制、特种设备严格管理是新《条例》的主要亮点。

　　为促进节能减排的落实，新《条例》在特种设备设计、制造、使用、检验检测等环节，增加了有关特种设备节能管理的规定。包括：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节能责任制度；国家鼓励特种设备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特种设备节能技术创新和应用；强化特种设备能效管理，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和能效指标负责，不得生产不符合能效指标的特种设备等等。

　　针对特种设备事故与一般安全生产事故的差异，新《条例》明确特种设备事故的分级，根据特种设备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中断运行时间和受事故影响人数等情况，特种设备事故共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四个级别。规定县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应当尽快核实有关情况，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并逐级上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新《条例》还明确了事故调查主体，鼓励建立特种设备责任保险制度，以提高事故赔付能力。

　　新《条例》要求对特种设备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新《条例》规定，事故发生企业不仅将接受监管部门的重罚，企业负责人也将负连带责任。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予以处分；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条例》除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七大类进行监管外，新增了对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监管。　

